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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科团〔2019〕8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基层团组织设置和换届工作
的通知

各学院团委：

组织建设工作是共青团自身完善和创新的重要抓手，规范基

层组织设置、按时完成换届工作，对于提升组织建设水平、完善

工作程序、明确工作要求有着重要意义。根据《团章》和《中国

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共青

团工作实际，现将进一步规范基层团组织设置和换届工作的相关

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设置

凡有团员 3 人以上的专业班级或社团等，经学院团委批准可

建立团支部；有团员 30 名以上的专业、年级等，经学院团委批准

可建立团总支；有团员 100 名以上的单位，经校团委批准可建立

基层团委。

二、班子设置

（一）团的委员会

学院团的委员会由 7-9 名委员组成，其中设教师书记 1 人（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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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工办主任兼任），学生副书记 2-3 人，其余为学生委员，其中

应明确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 1 人。学生副书记中，设立研究生

团总支（或团支部）的学院应设研究生副书记 1 人。

（二）团的总支部委员会

团的总支部委员会一般由 5-7 人组成，设书记 1 人，副书记

1-2 人，委员中应明确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 1人。各项职务可由

学生担任，也可由青年教师兼任。

（三）团的支部委员会

团的支部委员会一般由 3-5 人组成，设书记 1 人，必要时可

设置副书记 1 人（如为班级团支部，则必须设置，且由班长兼任），

其他支部委员 2-4 人，其中应明确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各 1 人。

三、团组织换届

根据《团章》规定并结合我校实际，学院团的委员会每届任

期三年，总支委员会每届任期二年，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一年。

任期届满应按期进行换届。如需提前或延迟换届，应报上级团组

织批准，如需延迟换届，延长期限不超过一年。具体换届程序，

请参照《基层团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基本程序》（见附件 1）。

因工作需要，在届中需调整基层团组织设置、团干部编制和

人选的，应将调整方案上报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团委，经审查批准

后，方能实施，具体方案按照《学院团委团干部调整程序》（见

附件 2）。

2016 年起未召开团代会的学院团委，按照《团章》相关要求，

原则上都应于 2019 年年内召开团代会。



3

附件：1、基层团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基本程序

2、学院团委团干部调整程序

共青团苏州科技大学委员会

2019 年 4月 9日

http://tw.usts.edu.cn/System/Edit/upfiles/201904/20190409133631965.doc
http://tw.usts.edu.cn/System/Edit/upfiles/201904/20190409133812988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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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基层团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基本程序

一、会前的准备工作

按照团章规定，团的基层委员会（总支部委员会、支部委员会，

下同）任届期满应进行换届改选。选举前应充分做好准备，一般来说，

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：

（一）向上级团委请示

团的基层委员会在改选前，应将换届选举的工作方案向上级团委

作出书面请示。请示内容包括：团的基层委员会组织及工作情况，改

选的时间、地点，下届委员会组成人数及选举方案。上级团委接到请

示报告后，应及时开会研究批复、并对团的基层委员会选举工作给予

具体的指导和帮助。团的基层委员会在向上级团委请示的同时，还应

将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向同级党组织汇报，以便取得指导和支持。

（二）认真挑选和酝酿支部委员及书记候选人

团的基层委员会换届改选的核心是要选出一个好的委员会和书

记。候选人名单可采取推荐、自荐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法，经过团

员充分酝酿讨论后产生。要教育和引导团员正确掌握候选人条件，真

正把那些思想好、作风正、能力强、热爱团的工作、在团员青年中有

一定威信的优秀团员和青年党员推选到团的基层委员会中来。提出的

候选人数应多于应选人数，以便实行差额选举。团员人数较少的支部，

也可以不提候选人，直接由团员大会选举。

（三）拟定选举办法和准备选票

团员（代表）大会选举办法是选举工作的基本依据，应根据《中

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》的有关规定制订。选举办法拟

定后，应提交团员（代表）大会表决通过。团员（代表）大会选票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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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字迹清楚，规格一致，候选人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列。

（四）实事求是地介绍团的基层委员会候选人的情况

团的基层委员会候选人经过民主推荐和同级党组织研究确定后，

在举行正式选举前，应通过适当方式由上届团的基层委员会负责人或

同级党组织负责人，将候选人简历、工作实绩和主要优缺点向团员做

出实事求是的介绍，对团员提出的询问也应做出负责的答复，以增进

团员对候选人的了解。

二、团员（代表）大会选举工作程序

团员（代表）大会选举筹备工作做好后，要将召开团员（代表）

大会的时间提前通知所辖团员。召开团员（代表）大会进行选举，是

团的基层委员会的一件大事，也是每个团员行使自己民主权利的直接

体现，因此，团的基层委员会应尽可能通知所辖团员全部到会。

团员（代表）大会选举委员会和书记，一般分两段进行，即先选

出委员会，然后再由新当选的委员会成员选举书记、副书记。选举的

一般程序是：

（一）大会执行主席（或主持人）报告团员人数。说明本单位共

有多少团员，实际到会的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团员有多少。按照团

的基层组织选举规则规定，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五

分之四，会议方为有效。如果出席大会的有选举权的团员超过支部团

员总数的五分之四，即可进行选举；如果不足五分之四，选举应改期

进行。

（二）通过团员（代表）大会选举办法。

（三）宣布下届委员会组成人数和候选人初步名单，提交大会表

决通过，产生正式候选人名单。

（四）推举监票人和选举工作人员，负责选举的监票和计票工作，

候选人不能做监票人。

（五）监票人检验票箱。

（六）发选票。按照出席大会有选举权的人数发选票。核对无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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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报告实到会有选举权人数和实发选票数是否相符。

（七）填写选票。填写选票前应说明填写选票的方式和注意事项。

说明选票有效或无效的标准，然后开始填写选票。

（八）投票。填写选票结束后，可以开始投票，然后由团员依次

投票。

（九）验票。投票完毕，由监票人和选举工作人员开箱验票。如

果收回选票等于或少于实发选票数，选举有效；如果收回选票多于实

发选票数，则选举无效，需要重新进行选举。

（十）计票。只计算有效票，去除废票。被选举人得票超过实到

会有选举权人数的半数为当选。

（十一）宣布计票结果和选举结果。计票结果指选举的有效票、

废票张数和每一被选举人的得票情况；选举结果是指根据选举办法规

定的当选原则确认哪些人当选。计票结束后，先宣布计票结果．然后

宣布选举结果。部分班级团支部如团员间比较了解，团员对团支部情

况也比较熟悉，在进行选举时，也可以不提候选人，直接进行选举，

但一定要在经过充分酝酿讨论、条件成熟的基础上进行选举。

（十二）选举团的基层委员会书记、副书记。团的基层委员会选

举产生后，应及时由新当选的委员会成员选举书记、副书记，候选人

可由新选出的委员会提名。条件成熟的团支部，也可以不提候选人，

由团员大会直接从新当选的支委会成员中选举书记、副书记。

三、团员（代表）大会选举后的工作

（一）请上级团委审批选举结果。团员（代表）大会选举结果经

同级党组织同意后应报告上级团委批准。由上级团委发文公布。

（二）搞好团的基层委员会的分工，明确每个委员的工作职责。

委员会的分工，应根据各个委员的工作特点和本人特长来决定，明确

各自的职责范围。

（三）做好新老委员的工作交接。新的委员会一经选出，团的工

作就应由新的委员会领导，新的委员会成员和上届委员会成员根据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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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分工进行对口工作交接。重要的遗留问题，由新老委员会成员共同

研究，提出解决意见、最后由新的委员会做出决定。

（四）制定团的基层委员会年度工作计划。新成立的团的基层委

员会要根据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团委的工作要求以及本单位的实际情

况，制定工作计划，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。

（五）认真做好落选人思想工作。对于在选举中落选的人。团组

织要认真做好工作，使他们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落选，帮助他们懂得在

团内民主选举中，被提名的候选人，都有可能当选或落选，这是一种

正常现象，应当放下思想包袱，一如既往地参加团的各项工作和活动。

（六）做好会议有关材料的整理、立卷、归档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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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学院团委团干部调整程序

按照团章规定，在团的各级代表大会闭会期间，同级党的组织和

上级团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，经过共同研究，取得一致意见，可以调

动或指派团组织的负责人。按照相关程序履行手续后，不必在团的委

员会全体会议上增选。

操作流程：

一、提出人选

各学院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，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，提出团组织

的拟任常委、副书记、书记人选，并填写基本信息。

二、任免公布

校团委收悉后，将尽快与来函的党组织共同研究，充分协商，取

得一致后，学院党组织按照规定程序进行任命。

共青团苏州科技大学委员会 2019 年 4 月 9 日印发


